
新北市新莊區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 

109年 3月 30日修正 

112年8月10日新北莊役字第1122314525號函修正發布 

 

一、新北市新莊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使所管之區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簡稱區

應變中心)，於成立區級前進指揮所時之作業有所依循，依災害防救法第十

二條第二項規定及新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訂定本規

定。  

二、區應變中心為執行災害現場搶救或復原作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主

動至災害現場成立區級前進指揮所，由區指揮官就近聯繫、協調與整合相

關編組投入救災工作： 

（一）有人員死傷之虞，或需辦理撤離安置及收容事宜。 

（二）具新聞性或輿論性質案件。 

（三）轄內交通道路無法通行（主要幹道或單側道路受阻）及維生管線損 

      壞。 

災害現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市應變中心得於災害現場成立市級前進指揮所

或協調成立區級前進指揮所，就近聯繫、協調與整合相關編組投入救災工

作： 

（一）無法於四小時內處置之重大規模災害。 

（二）發生重大災害且區公所無法獨立處置災情時。 

（三）涉及二個行政區以上，需市府協調處理之案件。 

    區級前進指揮所成立時，市應變中心得派員進駐協助之。 

三、區級前進指揮所置指揮官一人，綜理前進指揮所相關作業；副指揮官若干人，

襄助指揮官處理相關事宜。擔任層級如下： 

(一) 指揮官:由區長或區長授權之人員擔任。 

(二) 副指揮官:由區長指定主任秘書以上層級或災害權責課室主管擔任。 

四、區級前進指揮所之設置地點原則如下： 

（一）避免設於有發生二次災害之虞之室內場所或戶外地點。 

（二）作業空間堅固且附設有洗手間與至少可容納三十人以上，可提供水 

      、電之地點或建物。 



（三）交通便捷且利於與市應變中心、區應變中心協調聯繫。 

（四）現場或鄰近區域可停放具機動性之車輛（如指揮車或大型巴士）。 

（五）視線清楚、可明確掌握災害現場處置狀況處。 

    前進指揮所之其他應遵行事項，由市府災害防救辦公室律定之。 

五、區級前進指揮所應設置幕僚參謀組、人命搜救組、災區警戒組、道路搶通

組、環境清理組、維生管線組、物資運補組、疏散收容組與媒體發布組等

組別，並得依實際情形，分別架設各種作業區。 

    現場指揮官得視災害狀況將區公所相關課室納入前項編組運作，或進行編

組之增減、兼併。其組織架構圖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區級前進指揮所各編組之任務分工表如附件三、應勤設備如附件四、應填

報相關工作表單件如附件五至附件十五。 

    各編組之聯繫協調及處置管制進度，由幕僚參謀組擔任之。 

六、前點第一項之各種作業區之劃分及架設方式如下： 

（一）救災指揮站：由該第一線消防救災單位架設，供第一線消防搶救人 

      員或其他災害業管單位應變人員救災用之臨時指揮之區域。 

（二）會議決策區：由幕僚參謀組負責架設，供指揮官、副指揮官及各編 

      組人員召開會議、討論研商、簡報之區域。 

（三）區公所作業區：由區公所負責架設，供區公所各編組成員處理災害 

      現場作業之區域。 

（四）媒體作業區：由市府新聞局協助區公所架設，供記者媒體採訪及作 

      業之區域。 

（五）聯合服務中心：由區公所負責架設，提供下列服務之區域，並得請 

      相關局處協助之： 

     1、提供簡易物資供現場救災人員及受災民眾領取。 

     2、提供災害相關救助資訊及辦理受災民眾申請救助事宜。 

     3、供民眾瞭解現場災害搶救及復原進度。 

     4、供現場民眾及家屬休息及心靈撫慰區域。 

     5、其他災民各項服務。 

    區級前進指揮所之各作業區，由區公所規劃，市應變中心協助。但災 

    害規模較大時由市應變中心規劃，區公所協助（架設示意圖如附件一 

    ）。 



七、區級前進指揮所運作之場地、食宿及行政庶務事項，由各區公所辦理及支

應。 

八、區級前進指揮所除於災害現場進行災害搶救、工程搶修、醫療救護、災後

復原及資訊傳遞等工作外，並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回報市應變中心及區應變中心災害現場狀況。 

（二）統籌、監督、協調、指揮、調度及處理相關應變救援作業事宜。 

（三）其他市應變中心及區應變中心交辦事項。 

    區應變中心除指揮並協助前進指揮所進行搶救與後送工作，及將災情回報

市應變中心外，並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於災情嚴重，無法因應災情處理時，向市應變中心申請支援。 

（二）在必要範圍內適度調度支援單位（合約廠商）協助救災任務。 

（三）協助解決前進指揮所遭遇之困難。中央機關（單位）因災情規模大而

開設之前進協調所或所派人員，得併於市級前進指揮所，以瞭解及提

供協助處置災情。 

九、區公所平時得依本規定辦理各項作業之相關演練，每年應至少辦理一次區

級前進指揮所演練，並得納入其他災害防救演習一併辦理；其演練成果應

製作成果冊，供相關機關查核。 

  



附件一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架設示意圖 

一、 災害發生初期或災害規模較小時，由區公所成立前進指揮所： 

二、 災害規模較大時，市級災害應變中心支援進駐前進指揮所： 

 

 

 

 

 

 

 

 

 

 

 

備註： 

1. 作業區塊顏色區分為方便辨視之用途，非實際作業區塊之帳篷顏色。 

2. 本示意圖僅供參考用，實際架設情形仍須視災害現場狀況適時調整。  



附件二 

新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組織架構圖 

 

 

 

 

 

 

 

 

 

 

 

 

 

 

 

 

 

 

 

 

 

 

 

備註： 

1. 如成立市級前進指揮所，則將區公所納入為區公所作業組。 

2. 如成立區級前進指揮所，則由市府災防辦派員納入市級前進協調員。 

 

 

 



附件三 

新北市新莊區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各編組任務分工表 

 

任務編組 課室名稱 任務 

幕僚參謀組 
民政課、 

役政災防課 

1.前進指揮所設置、作業及災害蒐集、通報事宜。 

2.協調開口合約廠商、事業單位、民間團體及其他支 

援救災事項。 

3.申請國軍支援及其他外駐單位人員之進駐事宜。 

4.督導里長及相關人員對於具有危險潛勢區域，執行 

勸導撤離；或依指揮官劃定一定區域範 圍，執行

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措施事宜。 

5.負責災區屍體處理、現場警戒、治安維護、交通管 

制、秩序維持等相關事項。 

6.執行封橋、封路等緊急應變事宜。 

7.執行災情查報工作及彙整相關資料。 

8.災民收容之規劃及緊急安置所之指定、分配佈置事 

項。 

9.受災民眾之救濟物資、救濟金發放等事宜。 

10.收容場所受災民眾統計、查報及其他有關事故之 

處理事項。 

11.救災器材儲備供應事項。 

12.災區環境清潔與消毒等復原事項。 

13.災區救護站之規劃、設立、運作。 

14.協調轄內醫療機構之指揮調配、提供災區緊急醫 

療、後續醫療照顧與藥品衛材調度事項。 

15.調度車輛配合災民疏散接運、救災人員、器材、

物資之運輸。 

16.市級及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交辦之事項。 

17.其他區公所業務相關權責事項。 

道路搶通組 工務課 

環境清潔組 清潔隊 

維生管線組 經建課 

疏散收容組 社會課 

媒體發布組 秘書室 

說明： 

本表僅列出新北市新莊區區級前進指揮所通案辦理事項，至各單位細部任務分工另依本區

區公所實際運作情形予以分配。 

  



附件四 

新北市新莊區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設備儲放圖 

 

B2前進指揮所設備儲藏室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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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新北市新莊區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設備儲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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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新北市新莊區區級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各項工作表單 

項次 表單名稱 填報（使用）組別 附件編碼 

1 
新北市政府重大事故災情狀況

表(新莊區) 
幕僚參謀組 附件六 

2 
新北市政府各局處、區公所到達

現場簽到表(新莊區) 
幕僚參謀組 附件七 

3 事故現場傷病患後送清冊 人命搜救組 附件八 

4 工作會議簽到表 幕僚參謀組 附件九 

5 工作案件管制表 幕僚參謀組 附件十 

6 各單位工作事項交接表 各工作編組 附件十一 

7 住戶返家取物登記表 區公所 附件十二 

8 受災民眾補助發放情形彙整表 疏散收容組 附件十三 

9 新北市政府撤離人數通報表 疏散收容組 附件十四 

10 
新北市政府避難收容處所開設

通報表 
疏散收容組 附件十五 

 

 

 



附件六 

新北市政府           重大事故災情狀況表(新莊區) 

事故 

型態 

 事故地點: 

關係人 聯絡電話 

  

報案時間 消防到達時間 EOC到達時間 救災結束時間 

      

災害損失情形: 

出
勤
單
位
人
車
數 

消防 人   車 警察 人   車 交通 人   車 

區公所 人   車 國軍 人   車 民間團體 人   車 

      

      

      

合計 人          車 

人員傷亡

情形 

死 男   女 
受困  名 救出   名 送醫   名 

傷 男   女 

災情概述 

各單位處置情形 



後續建議方案(重點工作事項) 

現場位置圖 

 



附件七 

新北市政府各局處、區公所到達現場簽到表(新莊區) 

到達時間 單位 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 備註 

      

      

      

      

      

      

      

      

      

      

      

      

      

      

 

  



附件八 

○○事故現場傷病患後送清冊 

更新時間：○年○月○日○時○分 

編

號 

傷卡卡號 

(姓名) 

性

別 
年齡 

紅

(重) 

黃 

(中) 

綠 

(輕) 
黑 

傷勢

情形 

救護

單位 

送往

醫院 

送離

時間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小計            

備註：災害現場傷病患資料由消防局填寫，後續狀況掌握由衛生局填寫。 



附件九 

________________新北市（新莊區）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 

第      次工作會議簽到表 

一、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 

二、地點： 

三、主持人： 

四、出席人員： 

單  位 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Email 

    

    

    

    

    

    

    

    

    

    

    

 

  



附件十 

新北市（新莊區）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 

                     案件管制表              年   月  日  時 

編

號 
列管事項 權責單位 處理情形 管考意見 

1.      

2.      

3.      

4.      

5.      

 

  



附件十一 

新北市新莊區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 

工作事項交接表                                          

  

 交接時間  
填寫人員

簽名 
 

交接人員

簽名 
 

交
接
事
項 

一、 大事紀 

二、 新聞稿 

 

 



附件十二 

__________________建築物住戶返家取物登記表 

返家時間      年     月     日     時 

房屋所有權 □自有    □承租    □其他： 

地址  

戶長姓名  連絡電話  

取物人員姓名  連絡電話  

取物項目記錄 

陪同人員簽名： 

 

取物人員簽名： 

 

  



附件十三 

受災民眾補助發放情形彙整表 

序號 補助對象 金額 
發放說明 

發放人 時間 地點 補助項目 備註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合計金額 元 

備註：本表由社會局填寫，並視災時現場狀況進行表格調整使用。  



附件十四 

新北市政府撤離人數通報表 

災害名稱： 

更新時間：2023/○○/○○ ○○:○○ 

備註：本表由區公所填寫，並視災時現場狀況進行表格調整使用。 

 

  

鄉鎮市

區別 
村里別 地點 預計撤離人數 實際撤離人數 撤離時間 收容處所 

新莊區       

新莊區       

新莊區       

新莊區       

新莊區       

新莊區       

新莊區       



附件十五 

新北市政府避難收容處所開設通報表 

災害名稱： 

更新時間：2023/○○/○○ ○○:○○ 

備註：本表由區公所填寫，並視災時現場狀況進行表格調整使用。 

 

 

編

號 

鄉鎮市

區別 
收容場所 

開設起時間  

(年月日時) 

開設迄時間  

(年月日時) 

目前收容人數 累計收容人數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1 新莊區 

         

2 新莊區 

         

3 新莊區 

         

4 新莊區 

         

5 新莊區 

         


